
銘傳大學法律學院財金法律學系 
「實習考核評分表」 

 

姓 名  學 號  聯絡電話  

實習單位  

評分標準 
審查項目 

優 可 需改進 
分  
數 25 分                    20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15 分                 5 分 

敬業精神（25

％） 

準時出勤、無缺勤紀錄 

處事主動積極、責任感強 

正當事由請假、出勤
狀況尚可 

處事主動積極性尚
可、責任感良好 

無故缺勤、遲到早退 

處事欠缺主動積極性、
責任感尚可 

 

工作能力（25％） 
處事領悟力佳、工作效

率佳、有創意思考力 

處事領悟力尚可、工

作效率尚可、略有創

意思考力 

處事領悟力不佳、工作

效率尚待改進、缺乏創

意思考力 

 

學習態度（25％） 
注重個人儀表，虛心進

取 

個人儀表尚可，進取

心尚可 

個人儀表待改進，缺乏

主動進取心 
 

適應能力(25％） 
人際關係良好、能接受

挑戰性工作 

人際關係尚可、挑戰

性工作接受度尚可 

人際關係不佳、挑戰性

工作接受度待改進 
 

評語：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實習單位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總 
分 
： 

 

 


